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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NOTE :

#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

#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Long-term plan to minimize digital divide

# (1) 單 仲 偕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在 資 訊 發 達 的 社 會 ， 弱 勢 社 因 為 本 身 的 經 濟 狀

況 或 不 同 的 身 體 殘 障 問 題 ， 沒 有 能 力 購 買 電 腦 、

適 當 的 輔 助 器 材 或 支 付 ㆖ 網 費 用 等 ， 而 阻 礙 他 們

使 用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獲 取 資 訊 、 與 外 界 溝 通 及 接

觸 ， 形 成 數 碼 隔 膜 問 題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目 前 政 府 或 政 府 管 理 的 慈 善 基 金 ， 對 於 協

助 弱 勢 社 群 購 買 或 裝 設 電 腦 及 通 訊 設 備 方

面 ， 是 否 有 資 助 計 劃 ； 若 有 ， 請 列 出 計 劃

詳 情 及 過 去 3 年 撥 出 的 資 助 款 額 ；

(㆓ ) 當 局 是 否 會 進 ㆒ 步 擴 大 資 助 範 圍 ， 例 如 成

立 資 助 基 金 ， 供 不 同 需 要 的 弱 勢 社 ， 申

請 ㆖ 述 有 關 的 資 助 ； 若 是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㆔ ) 大 部 分 協 助 殘 障 ㆟ 士 使 用 電 腦 及 ㆖ 網 的 輔

助 器 材 相 當 昂 貴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向 殘 障 ㆟

士 ， 提 供 購 買 器 材 的 稅 務 優 惠 ， 以 鼓 勵 他

們 學 習 電 腦 及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Amendment history of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 (2) 田 北 俊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關 於 《 僱 傭 條 例 》 (第 5 7 章 )所 載 保 障 僱 員 權 益 的
條 文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休 息 日、法 定 假 日、有 薪 年 假、疾 病 津 貼 、

生 育 保 障 、 年 終 酬 金 、 遣 散 費 、 長 期 服 務

金 、 僱 傭 保 障 、 終 止 僱 傭 合 約 和 防 止 歧 視

職 工 會 等 條 文 的 訂 立 日 期 ， 以 及 每 次 修 改

(技 術 性 修 改 除 外 )的 年 分 和 內 容 ； 及

(㆓ ) 現 時 日 本 、 台 灣 、 新 加 坡 及 馬 來 西 亞 的 法

定 僱 員 保 障 ， 與 本 港 僱 傭 條 例 的 比 較 如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Direct subsidy for Qualified Kindergarten Teachers

# (3) 楊 耀 忠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現 時 ， 非 牟 利 幼 稚 園 可 參 加 “ 幼 稚 園 資 助 計

劃 ” ， 資 助 金 額 為 每 班 學 生 每 年 $ 4 1 , 0 0 0 元 。 關 於
向 幼 稚 園 提 供 資 助 的 方 式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現 時 非 牟 利 幼 稚 園 的 合 格 幼 師 的 全 年 薪 酬

總 額 ； 若 按 此 數 額 向 幼 稚 園 提 供 資 助 ， 所

需 公 帑 開 支 佔 本 年 幼 兒 教 育 開 支 總 額 和 整

體 教 育 開 支 的 百 分 比 分 別 為 何 ； 該 等 百 分

比 與 現 時 幼 稚 園 資 助 計 劃 所 需 開 支 佔 有 關

開 支 總 額 的 百 分 比 如 何 比 較 ； 及

(㆓ ) 會 否 考 慮 按 幼 稚 園 合 格 幼 師 的 薪 酬 總 額 向

幼 稚 園 提 供 資 助；若 會，詳 情 為 何；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Progress of consultancy study on air pollution proble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 (4) 何 鍾 泰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當 局 於 1 9 9 8 年 1 0 月 獲 批 撥 款 委 聘 顧 問 ， 進 行 ㆒
項 《 ㆓ 氧 化 氮 、 光 化 煙 霧 和 粒 子 污 染 與 對 策 專 題

研 究 》 ， 以 便 制 定 有 效 對 付 空 氣 污 染 的 措 施 ； 當

局 並 預 計 是 項 研 究 會 於 2 0 0 0 年 年 底 完 成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直 到 目 前 為 止 ， 該 項 研 究 的 進 度 及 結 果 為

何 ；

(㆓ ) 何 時 會 完 成 整 項 研 究 及 公 布 研 究 結 果 ； 及

(㆔ ) 至 今 的 公 帑 開 支 數 額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Visa-free status for HKSAR passport holders

# (5) 劉 江 華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據 報，有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簡 稱 “ 特 區 ” )護 照 持 有
㆟ ， 前 往 當 局 已 公 布 答 允 給 予 特 區 護 照 持 有 ㆟ 免

簽 證 入 境 待 遇 的 國 家 ( 以 ㆘ 簡 稱 “ 免 簽 證 國

家 ” )， 在 辦 理 入 境 時 被 要 求 即 時 申 請 簽 證 ， 並 繳
交 費 用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過 去 3 年 ， 當 局 接 獲 多 少 宗 特 區 護 照 持 有
㆟ 作 出 的 此 類 投 訴 或 求 助 個 案 ， 以 及 採 取

了 甚 麼 跟 進 行 動 ；

(㆓ ) 當 局 與 免 簽 證 國 家 簽 訂 的 “ 互 免 簽 證 協

定 ” 有 否 訂 明 何 時 實 施 日 期 及 其 他 細 節 安

排 ； 以 及 免 簽 證 國 家 當 ㆗ ， 已 簽 署 和 沒 有

簽 署 該 等 協 定 的 國 家 名 稱 分 別 為 何 ； 及

(㆔ ) 有 否 定 期 與 免 簽 證 國 家 的 駐 港 領 事 館 確 認

它 們 是 否 仍 然 給 予 特 區 護 照 持 有 ㆟ 免 簽 證

待 遇 ； 若 否 ， 當 局 如 何 確 保 免 簽 證 國 家 名

單 準 確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a number of streams

# (6) 蔡 素 玉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據 報 ， 現 時 有 1 7 條 溪 流 並 非 位 於 已 規 劃 為 環 境 自
然 保 育 或 保 護 用 途 的 土 ㆞ 之 內 ， 而 有 多 種 珍 貴 或

瀕 臨 絕 種 的 魚 類 在 該 等 溪 流 內 棲 息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會 否 考 慮 把 該 等 溪 流 納 入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或 其 他 促 進 環 境 自 然 保 育 用 途 的 ㆞ 區 內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㆓ ) 鑒 於 該 等 溪 流 大 部 分 流 經 私 ㆟ 土 ㆞ ，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保 護 該 等 溪 流 的 生 態 環 境 免 受 土

㆞ 業 權 擁 有 ㆟ 在 其 土 ㆞ ㆖ 的 活 動 所 破 壞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Proposed requirement for listed companies to publish quarterly results

# (7) 吳 亮 星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 ，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與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 聯 交 所 ” )正 研 究 規 定 在 聯 交 所 主 板 市 場
㆖ 市 的 公 司 按 季 度 公 布 公 司 業 績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是 否 知 悉 ：

(㆒ ) 哪 些 國 家 及 ㆞ 區 的 證 券 市 場 現 時 實 施 按 季

度 公 布 業 績 的 做 法 ；

(㆓ ) 有 關 當 局 有 否 比 較 按 季 度 及 按 年 度 公 布 業

績 兩 種 做 法 的 利 弊 ；

(㆔ ) 有 否 評 估 實 施 按 季 度 公 布 業 績 的 規 定 對 不

同 規 模 的 ㆖ 市 公 司 的 財 政 影 響 ； 若 有 ， 有

關 當 局 會 採 取 甚 麼 措 施 減 低 影 響 ； 及

(㆕ ) 有 關 當 局 會 如 何 鼓 勵 ㆖ 市 公 司 採 用 更 符 合

環 保 原 則 的 方 式 發 放 季 度 業 績 報 告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Default payment of Hospital Authority charges

# (8) 鄧 兆 棠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醫 院 管 理 局 在 1 9 9 9 - 2 0 0 0 年 度 內 註 銷 的 醫 療 費 用

當 ㆗，有 1 , 5 5 0 萬 是 由 並 未 獲 豁 免 繳 費 的 公 立 醫 院
住 院 病 ㆟ 所 拖 欠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 述 個 案 所 涉 及 的 住 院 病 ㆟ 數 目 ， 並 按 入

院 原 因 列 出 分 項 數 字 ； 當 ㆗ 有 多 少 名 是 經

急 症 室 診 治 後 繼 續 留 院 接 受 治 療 ； 及

(㆓ ) 有 否 計 劃 向 該 等 病 ㆟ 收 取 按 金 或 採 取 其 他

措 施 ， 避 免 拖 欠 醫 療 費 用 的 情 況 惡 化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Rising number of bankruptcies cases

# (9) 李 家 祥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自 《 破 產 條 例 》 經 1 9 9 8 年 4 月 修 訂 後 ， 個 ㆟ 破 產
個 案 大 幅 ㆖ 升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近 5 年 的 具 體 個 案 數 字 及 ㆖ 升 原 因 ；

(㆓ ) 其 ㆗ 有 多 少 個 案 涉 及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僱

員 ；

(㆔ ) 申 請 破 產 的 公 務 員 是 否 需 要 通 知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

(㆕ ) 欠 債 公 務 員 經 4 年 破 產 期 後 ， 以 往 債 務 ㆒
筆 勾 銷 ， 無 須 償 還 ， 長 俸 是 否 亦 因 而 得 以

完 全 保 留 ； 及

(五 ) 政 府 作 為 僱 主 有 否 提 供 支 援 ， 及 擔 當 破 產

公 務 員 與 債 權 ㆟ 之 間 的 協 調 角 色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搜 集 被 法 庭 裁 定 為 有 罪 或 無 罪 釋 放 的 案 件 數 字

# (10) Hon Emily LAU (Written reply)

On the collection of conviction and acquittal statistics in the courts,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the police has the practice of collecting conviction and
acquittal statistics in the courts; if so, the reasons for doing so;

(b) how long this has been going on; and

(c)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is aware of concern by magistrates that
this could be seen as pressure on them to convict more defendants
if they want to be promoted?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Air pollution caused by contaminated mud

at the former Kai Tak Airport

# (11) 何 鍾 泰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 ， 前 啟 德 機 場 舊 址 現 時 堆 放 大 量 滲 有 油 污

的 沙 泥 ， 它 們 所 散 發 的 汽 油 氣 味 不 時 隨 風 吹 到 附

近 的 民 居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計 劃 如 何 處 置 該 等 沙 泥 ；

(㆓ ) 有 否 評 估 市 民 吸 入 含 有 汽 油 微 粒 的 空 氣 ，

會 對 他 們 的 健 康 造 成 甚 麼 影 響 ； 及

(㆔ ) 有 何 措 施 減 少 該 等 沙 泥 對 附 近 居 民 造 成 的

滋 擾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Provision of air-conditioned franchised bus services

# (12) 劉 江 華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關 於 以 空 調 及 非 空 調 巴 士 混 合 行 走 的 專 營 巴 士 路

線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現 時 該 等 路 線 的 數 目 ；

(㆓ ) 空 調 與 非 空 調 巴 士 的 全 程 車 費 差 距 為 3 元
或 以 ㆘ 、 介 乎 3 . 1 至 5 元 、 5 . 1 至 8 元 以 及
為 8 . 1 元 或 以 ㆖ 的 路 線 數 目 分 別 為 何 ；

(㆔ )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須 否 事 前 獲 得 當 局 批 准 ， 才

可 安 排 某 條 路 線 的 全 部 班 次 為 空 調 巴 士 行

走 ， 以 及 須 否 公 布 有 關 安 排 ； 若 須 公 布 ，

公 布 方 式 為 何 ； 及

(㆕ ) 當 局 有 否 就 該 等 路 線 在 不 同 時 段 內 以 空 調

或 非 空 調 巴 士 行 走 的 班 次 比 例 作 出 規 定 ，

以 及 在 甚 麼 情 況 ㆘ 准 許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在 繁

忙 時 間 內 只 安 排 空 調 巴 士 行 走 該 等 路 線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工 業 用 ㆞ 統 計 數 字

# (13) Hon Emily LAU (Written reply)

Regarding the amount of industrial space provided in Hong Kong,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a) how much industrial space in terms of site area is currently zoned
in the urban area;

(b) how much industrial space in the urban area was zoned in 1990;

(c) how much of the current industrial space in the urban area is now
unoccupied;

(d) what is the Government's best estimate of the current industrial
space requirements for the urban area;

(e) how much of the current space is occupied by commercial or non-
polluting industrial uses;

(f) has the Government estimated how much could be rezoned for
commercial use;

(g) has the Government examined how much could be rezoned for
residential use; and

(h) of the industrial square footage re-zoned in the last ten years to
alternate uses, how much has been demolished?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Public offering of MTRC shares

# (14) 胡 經 昌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關 於 當 局 出 售 第 ㆓ 批 ㆞ 鐵 有 限 公 司 (“ ㆞ 鐵 ” )股
份 事 宜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是 否 已 制 定 出 售 第 ㆓ 批 ㆞ 鐵 股 份 的 時 間

表 ； 若 然 ， 詳 情 為 何 ；

(㆓ ) 計 劃 以 何 準 則 挑 選 出 售 股 份 計 劃 的 保 薦

㆟ 、 財 務 顧 問 、 包 銷 商 和 分 銷 商 ； 及

(㆔ ) 有 否 總 結 去 年 首 次 出 售 ㆞ 鐵 股 份 的 經 驗 ，

以 制 定 更 公 平 、 公 開 和 具 透 明 度 的 出 售 股

份 安 排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Maintenance periods for flats sold

under the Tenants Purchase Scheme

# (15) 鄧 兆 棠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本 月 9 日 ， 大 埔 太 和 ㆒ 個 已 按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售 出 的 單 位 的 ㆒ 個 鐵 窗 框 鬆 脫 ， 並 從 高 處 墮 ㆘ 擊

傷 ㆒ 名 途 ㆟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根 據 建 築 物 法 例 的 有 關 標 準 ， 該 屋 的 鐵

窗 框 應 可 使 用 多 久 而 不 會 鬆 脫 ； 及

(㆓ ) 現 時 已 按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出 售 的 屋 的 公

契 ㆒ 般 訂 明 屋 單 位 內 哪 些 項 目 由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負 責 保 養 及 有 關 保 養 年 期 ， 該 等

條 款 與 ㆒ 般 私 ㆟ 樓 宇 的 公 契 內 的 有 關 條 款

比 較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Employers' failure to take out insurance policy for their employees

# (16) 鄭 家 富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根 據《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第 2 8 2 章 )， 僱 主 必 須 投 購
保 險 ， 使 ㆒ 旦 有 僱 員 在 工 作 期 間 受 傷 或 死 亡 時 ，

有 保 險 公 司 承 擔 補 償 責 任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過 去 3 年 ， 每 年 分 別 有 多 少 名 僱 主 ， 因 沒
有 為 僱 員 投 購 有 效 的 保 險 而 遭 勞 工 處 警 告

及 檢 控 ， 當 ㆗ 被 定 罪 的 個 案 數 目 ， 以 及 法

庭 施 加 的 平 均 刑 罰 為 何 ；

(㆓ ) 有 何 措 施 打 擊 僱 主 逃 避 為 僱 員 投 購 保 險 的

法 律 責 任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Effectiveness of a scheme for separate collection

of waste in public places

# (17) 朱 幼 麟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 ， 當 局 自 去 年 1 0 月 起 推 行 ㆒ 項 廢 物 分 類 回 收
計 劃 ， 在 1 6 5 處 公 眾 ㆞ 方 設 置 廢 物 回 收 桶 ， 但 該

等 回 收 桶 每 ㆝ 只 收 集 到 少 量 廢 物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當 局 曾 根 據 甚 麼 準 則 選 擇 放 置 該 等 回 收 桶

的 ㆞ 點 ；

(㆓ ) 該 項 廢 物 分 類 回 收 計 劃 的 成 效 為 何 ； 及

(㆔ ) 有 何 措 施 鼓 勵 市 民 利 用 該 等 回 收 桶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Disposal of computers

# (18) 梁 劉 柔 芬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過 去 3 年 ， 每 年 處 理 棄 置 電 腦 有 多 少 宗 ；

(㆓ ) 如 何 處 理 電 腦 內 含 重 金 屬 的 組 件 ， 以 免 破

壞 環 境 生 態 ； 及

(㆔ ) 會 否 考 慮 設 立 電 腦 棄 置 ㆗ 心 ， 收 集 及 處 理

棄 置 電 腦 ； 若 會 ， 何 時 進 行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LPG taxi

# (19) ㆜ 午 壽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現 時 在 市 面 ㆖ 行 走 的 石 油 氣 車 輛 數 目 為

何 ；

(㆓ ) 已 營 業 的 私 營 石 油 氣 車 輛 維 修 場 有 多 少

間 ； 及

(㆔ ) 隨 著 石 油 氣 車 輛 數 目 不 斷 增 加 ， 如 何 避 免

石 油 氣 車 輛 維 修 服 務 出 現 供 不 應 求 的 情

況 ？



初初初初    稿稿稿稿
Stipulation and figures on Mainlanders settling in Hong Kong

# (20) 涂 謹 申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關 於 內 ㆞ ㆟ 士 來 港 定 居 的 規 定 及 ㆟ 數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㆒ ) 現 時 內 ㆞ ㆟ 士 來 港 定 居 的 各 種 途 徑 ， 以 及

每 種 途 徑 的 申 請 程 序 ；

(㆓ ) 自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以 來，按 各 種 途 徑 獲 准
來 港 定 居 的 ㆟ 數 分 別 為 何 ； 及

(㆔ ) 鑒 於 《 基 本 法 》 第 ㆓ 十 ㆓ 條 第 ㆕ 款 規 定 ：

“ ㆗ 國 其 他 ㆞ 區 的 ㆟ 進 入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須 辦 理 批 准 手 續 ， 其 ㆗ 進 入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定 居 的 ㆟ 數 由 ㆗ 央 ㆟ 民 政 府 主 管 部 門 徵

求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的 意 見 確 定 。 ” ，

㆗ 央 ㆟ 民 政 府 與 特 區 政 府 所 確 定 的 每 年 來

港 ㆟ 數 為 何 ， 並 請 按 ㆖ 述 途 徑 列 出 分 項 數

字 ？


